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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第五十四年 

临时议程* 项目 10 11 34 50 76  

  84 100 109 117 160和 161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全面彻底裁军 

审查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 的执行情况 

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国际药物管制 

人权问题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1999年 9月 3日中国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联邦和塔吉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 1999 年 8 月 25 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吉尔

                                              
* A/5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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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斯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元首签署的比什凯克声明(见

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10 11 34 50 76 84 100

109 117 160和 161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中华人民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秦华孙(签名)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阿富斯坦别科娃(签名) 

  

吉尔吉斯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叶什马姆贝托娃(签名) 

俄罗斯联邦 

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拉夫罗夫(签名)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阿利莫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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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吉尔吉斯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元首 

比什凯克声明 

[原件:中文和俄文]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吉尔吉斯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和塔

吉克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 各方 ), 

 基于 1998 年 7 月 3 日阿拉木图会晤联合声明所表达的扩大和加深多边合作

的共同愿望,于 1999 年 8 月 25 日在比什凯克举行最高级会晤,在建设性和相互理

解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广泛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声明如下: 

 一  各方满意地回顾了 1996 年上海会晤以来五国合作取得的成果,高度

评价五国为巩固地区安全与合作所采取的顺应时代朝流的实际步骤 各方对进

一步扩大安全领域的合作和加深其他领域的多边协作的前景充满信心  

 二 各方坚信五国就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建立具体的相互协作机制有利于充

分发挥多边合作潜力,促进地区稳定 安全 发展与繁荣;表示愿举行不定期的国

家元首 政府首脑会晤,以及包括外长 国防部长 经济和文化部门负责人会晤

在内的各个级别的经常接触和磋商  

 各方商定将通过外交途径就举行有关部门间会晤的时间交换意见  

 三 各方重申,五国签署并批准的解决边界问题 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信任

和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就其形式和性质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文件,有利于加

强睦邻友好,为保障地区安全和稳定做出了建设性贡献  

 各方将继续认真落实上述协定并为联合监督小组的活动提供一切必要协

助  

 四 各方指出 ,有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非法贩卖毒品和麻醉品 走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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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非法移民及其它形式的跨国犯罪行为,遏制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具

有重要意义 为此 ,五国主管部门将采取措施开展实际协作,包括举行磋商并在

1999至 2000年间制订有关联合行动计划  

 各方表示决不允许利用本国领土从事损害五国中任何一国主权 安全及社

会秩序的行为  

 各方重申忠实于联合国 宪章 及其它国际文件规定的尊重人权的原则,指

出在实施这一原则时必须考虑主权国家的特点 人权不能被用作干涉他国内政的借

口  

 五 各方高度重视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支持中亚国家建立无核武器区的

努力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倡议的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的进程,同时欢迎

其他有关国家在加强安全与合作方面扩大地区多边对话的建议和具体步骤  

 六 各方支持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阿卡耶夫关于在当代国际合作中复兴丝

绸之路的 丝路外交 的构想,以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加强地区和平与稳定  

 七 各方对阿富汗持续不断的军事对抗及其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

的严重威胁深表忧虑  

 各方重申 ,在和平解决阿富汗冲突的国际努力中联合国具有核心作用,支持

6+2 框架内的促和活动,欢迎吉尔吉斯斯坦关于召开阿富汗问题比什凯克和

会的倡议  

 八 各方满意地指出,随着 1997 年 6 月塔吉克斯坦和平与民族和解总协定的

落实,塔和平进程已经不可逆转,强调塔国内各方在国际社会积极斡旋下,本着良好

意愿妥协解决复杂问题的经验是有益的  

 九 各方指出,根据平等互利原则开展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表示将继续鼓

励五国在双边基础上的合作,同时积极寻求开展多边合作的途径,优先考虑 1998

年阿拉木图联合声明所确定的合作方向  

 为此,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吉尔吉斯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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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将成立联合磋商小组 ,为五国高级别会晤准备有关建

议  

 各方欢迎本地区感兴趣的国家及其各种所有制企业在相互投资等领域开展合

作  

 十 各方注意到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认为有必要重申在彼此关系

及国际事务中应继续信守以下基本原则: 

 – 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平等 互不干涉内政及通过谈判和协

商解决分歧与争端; 

 – 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 

 – 加强联合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和平解决当今国际及地区问题基本

机制的作用,反对在国际关系中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 

 – 恪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立场,支持在联合国和

其它多边论坛框架内为促进所有国家尽快无条件加入上述条约所作的努力  

 十一 各方认为,世界多极化进程是大势所趋,有利于国际形势的长期稳定

五国决心为维护世界和平和经济的共同发展,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

经济新秩序而不懈努力  

 十二 各方重申,五国间的相互协作是开放性的,不针对其它国家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努 纳扎尔巴耶夫(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签名) 
 

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 

阿 阿卡耶夫(签名) 
 

俄罗斯联邦总统 

鲍 叶利钦(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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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埃 拉赫莫诺夫(签名)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于比什凯克 

– – – – – 


